
 

公司二部问询函【2022】第 020号 

 

甘肃菁茂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菁茂农业）董事会、

江海证券有限公司、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： 

我部在挂牌公司日常监管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、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 

2022 年 1 月 19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

公告》，公告声称因原聘请合同约定的审计事项已履行完毕，

你公司为更好的适应公司未来发展需求，同时考虑原审计机

构人员、时间安排问题，拟将 2021 年年度审计机构由中兴华

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为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。上述变更会计

师事务所事项于 2022 年 2月 8 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你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0日、4 月 29 日披露《2021

年年度报告预计无法按期披露的提示性公告》《股票因公司

不能按期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将被强制停牌公告》，公告声

称因疫情影响审计工作，预计无法在 4 月 29 日前按期披露

定期报告。根据你公司向我部报送的《关于受疫情影响未能

按期披露 2021年年报的专项说明》，以及江海证券有限公司

向我部报送的《关于甘肃菁茂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



能按期披露 2021年年报的专项核查意见》，表明新冠疫情影

响你公司聘任审计机构、开展审计工作，是影响你公司未能

按期披露 2021年年度报告的主要原因。 

2022 年 5 月 17 日，你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《关于

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，拟聘任亚太（集团）会计

师事务所为你公司 2021 年年度审计机构，上述议案于 5 月

30 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你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19日、6 月 2日、6月 17 日

披露《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挂牌的风险提示进展公告》，

提示你公司现场审计工作正在积极有序推进中，公司各个部

门全力配合 2021年年度报告编制与披露相关工作，预计 2022

年 6 月 30日前可以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。 

2022 年 6 月 30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

终止挂牌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，公告内容显示，你公司预计不

能在 6 月 30 日前完成 2021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披露工作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你公司与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年审会计师

预沟通的具体情况及该所最终未承接你公司 2021 年年审项

目的具体原因，你公司何时、以何种方式知悉或应当知悉该

所不承接你公司 2021 年年报审计工作，是否存在明知该所

拒绝承接你公司年审工作的情况下仍审议变更会所议案的

情形；在知悉上述相关事项后、公司所在地爆发新冠疫情前，



你公司为聘任 2021 年年审机构、开展 2021 年年报编制和披

露工作付诸的实际行动、采取的具体措施及产生的实质性效

果，说明新冠疫情对你公司聘任审计机构、开展年报编制和

披露工作造成的具体影响，充分论述新冠疫情是否为导致你

公司未能按期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的主要原因； 

（2）详细说明在改聘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之后，

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已进场开展审计工作，与你

公司在审计工作安排、收费、审计调整、审计意见等方面是

否存在重大分歧，说明你公司未能在 6 月 30 日前披露 2021

年年度报告的具体原因，是否与你公司在临时公告中披露的

现场审计工作正在积极有序推进中相矛盾，是否存在信息披

露不真实、不准确的情形。 

请江海证券有限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在出具菁茂农业因受疫影响未按期披露 2021

年年度报告核查意见时所采取的具体核查手段，判断其确受

疫情影响的具体依据；说明上述核查意见是否存在不真实、

不准确的情形； 

（2）说明在新冠疫情得到有效管控后，你司是否及时开

展了必要的专项现场核查工作；说明你司摸排菁茂农业能否

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所采取的的具体措施，何时知悉或应

当知悉菁茂农业无法在 6 月 30 日前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，

是否及时、充分的进行了风险揭示，说明你司是否已勤勉尽



责； 

    （3）说明菁茂农业在 6 月 30 日前未披露 2021 年年度

报告的具体原因，是否仍受新冠疫情影响。 

请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： 

（1）说明你所何时开展菁茂农业年报审计工作；截至

2022 年 6 月 30 日，你所相关审计工作的进展情况； 

（2）结合你所已采取的审计程序、获取的审计证据，说

明在审计过程中是否存在审计范围受限情形，是否仍受新冠

疫情影响，是否存在无法确定或判断的主要疑点或困难，是

否与菁茂农业管理层判断存在重大分歧； 

（3）说明你所在 6 月 30 日前是否已向菁茂农业出具审

计报告，如未出具，请说明具体原因。 

 

 

请公司收到此函后及时披露，并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

明，于 5 个交易日之内将有关说明材料发送至监管员邮箱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 挂牌公司管理二部 

 2022年 6 月 30日 


